                  进口设备技术服务协议

	
	合同编号：       



	甲方：中南大学
	( 公开招标，采购项目编号：

	乙方：                   
	( 其他：


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诚信合作、互惠互利的原则，就甲方向乙方采购         仪器设备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本协议适用于符合海关总署对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减免税政策，其成交价明确为进口免税报价，且不在国家商务部《禁止进口限制进口货物目录》的进口仪器设备。
二、项目成交总价为：币种：       ，金额：      元。

	进口部分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品牌
	产地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1
	
	
	
	
	
	
	
	

	2
	
	
	
	
	
	
	
	

	进口部分免税总价     元（CIP用户指定实验室），该价格包含外贸代理费和技术服务费；如遇特殊情况，海关需加征关税，其费用由乙方承担。

	国内供货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品牌
	产地
	数量
	单位
	单价
	总价

	1
	
	
	
	
	
	
	
	

	2
	
	
	
	
	
	
	
	

	国内供货部分含税总价    元


三、仪器设备项目供货清单、功能及技术参数：见附件一（需详细描述）。

四、售后服务：见附件二（包括但不限于：操作培训、响应时间、零配件供应、应急预案等）。
五、付款方式：
1．进口部分：100%信用证（80%凭报关单支付，20%甲方组织验收合格后支付）。
2．国内供货部分：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并经甲方组织验收合格后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明细清单），由外贸代理公司代甲方向乙方支付国内供货部分货款。
六、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   天内交货，乙方未按期交货的按每天5‰进行处罚至完成交货，如因延迟交货或其他原因对甲方造成重大损失的，甲方将追究乙方的赔偿责任。
七、交货地点：中南大学用户指定地点，甲乙双方和外贸代理公司共同进行货物开箱清点验收，签收单须由甲方(使用单位）、乙方及外贸代理公司三方共同签字确认并留存。

八、如属海关法检的进口仪器设备，乙方需提供完整的商检手续材料及商检证明。
九、乙方应负责及时联系技术人员进行安装调试并完成操作培训，并定期回访。甲方需在仪器设备正常试运行后    天内（至少10天）完成验收工作。

十、甲方（使用单位）应提供仪器设备安装调试的支撑及保障条件：如有，见附件三。

十一、保修期（甲方组织验收合格之日起）：    月；乙方应保证并承诺保修期外进口设备维修维护的技术支持、提供零配件及耗材供应等的解决方案。

十二、甲方确定的外贸代理公司凭此协议的约定与进口设备制造商或贸易商签订外贸合同。

十三、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澄清文件、补充协议、外贸合同等为本协议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十四、甲乙双方在履约过程中应遵守诚信原则，如果产生争议，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友好协商并解决，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同意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五、本协议一式六份，甲方五份，乙方一份，与附件一起加盖骑缝章，由双方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中南大学
	乙方：

	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麓山南路932号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或法定授权代表（签章）：
	法定代表人

或法定授权代表（签章）：

	二级单位：                 
	

	项目负责人（执行人）签字：

        
	

	用户联系人及电话：
	联系人及电话：

	邮编：410083
	邮编：

	日期：
	日期：


附件一 ：供货清单、功能及技术参数
1.供货清单：（仅供参考）
1.1进口部分：

	序号
	名称
	品牌
	产地
	型号规格（或项目特征描述）
	数量
	金额
	备注

	
	
	
	
	
	
	
	

	
	
	
	
	
	
	
	

	
	
	
	
	
	
	
	

	
	
	
	
	
	
	
	


1.2国内供货部分：

	序号
	名称
	品牌
	产地
	型号规格（或项目特征描述）
	数量
	金额
	备注

	
	
	
	
	
	
	
	

	
	
	
	
	
	
	
	

	
	
	
	
	
	
	
	

	
	
	
	
	
	
	
	

	


功能及技术参数：

附件二：售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操作培训、响应时间、零配件供应、应急预案等）


